
香港的執業會計師可就國內企業在香港或海外融資提
供下列各方面的協助：

協助編制籌集資金所需檔

會計師報告

會計師報告必須由符合香港《專業會計師條例》所
定資格的獨立專業會計師審核。

	•	發行股票上市
		 根據香港現行的上市規則，申請上市的公司一
般需要具備若干年的營業記錄。申報會計師
須對擬上市公司在有關年度內的業績及資產和
負債進行審核，然後作出報告。一般而言，會
計師報告的內容大致包括：申請公司的財務
報表；會計政策摘要；儲備變動情況；債務情
況；及有關申請公司、任何公司、企業或集團
所發生的重要事項。

	•	發行債務證券
		 申請發行債務證券的申請人，需編制包括申請
上市前三個財政年度的帳目，並由申報會計師
審核和作出報告。

盈利預測

招股說明書的內容通常包括最近的已審核財務報告
之後一年的盈利預測，以預測發行人未來的經營狀
況，作為股票發行定價的重要基準，及幫助投資者
判別擬上市企業的質素。會計師一般會協助發行人
編制盈利預測，工作包括：

	•	按董事會所定的基準和假設，覆核企業編制的
盈利預測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的準確性
作出報告；

 •	協助董事會編制盈利預測備忘錄。

現金流量預測

據香港交易所要求，董事會須對企業是否有足夠營
運資金可供運用作出聲明。就此要求，會計師協助
董事會編制現金流量預測，從而制訂該項聲明。工
作包括：

	•	覆核董事會編制的現金流量預測所採用的會計
政策；計算的準確性；及

	•	協助董事會編制現金流量預測備忘錄。

協助進行上市前的財務工作

集團架構重組

架構重組的重點是：

	•	透過合法及合理的安排，將集團的總納稅金額
減至最低。

	•	重組後，每組公司各有獨特業務，方便計算在
整體業務中各主要環節的利潤，並有助評核各
組公司員工的表現。

	•	各組公司在重組後均可獨立經營，日後集團如
打算將某一公司分拆上市或有新投資者對某一
公司有興趣時，集團可快捷計算出該業務的盈
利及資產。

架構重組的具體工作包括：

	•	挑選合適業務上市；

	•	資產負債剝離；

	•	集團與發行人的換股安排等。

節稅安排

詳細研究集團或發行人在各地區的業務行為是否符
合當地稅法；各地稅法對業務的影響；並推行新稅
務安排，使集團或發行人在各地的總納稅金額合法
地減至最低。

會計記錄與報表的整理

	•	整理發行人上市前三個(或二個)會計年度的會計
記錄，使其符合上市規定所認可的會計標準。

	•	如果有新的協議或重組安排，一般會編制模擬
報表，以反映其對發行人的影響，並突出其對
歷史資料的影響。

	•	收集及整理關連人士交易的資料，使其符合有
關法規的披露要求和協定取得香港交易所日後
豁免的審批。

	•	整理財務資料，突出發行人的營運及財務優勢。

資料便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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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37樓
電話：(852)	2287	7228
傳真：(852)	2865	6603
電郵：hkicpa@hkicpa.org.hk
網址：www.hkicpa.org.hk

北京辦公室：
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門西大街129號金隅大廈18層1814-17室
郵編：100031
電話：(86)	10	6641	1488
傳真：(86)	10	6641	1487

解決上市過程中常見的會計問題

年底庫存驗證的難題：庫存倒推審計

如會計師沒有參與上市前的會計年度盤點，會計師
通常利用「庫存倒推審計」辦法以驗證年底庫存
數。此方法只適用於已備存健全的庫存進出記錄的
發行人。如會計師不能應用此審計方法，會計師可
能在上市前的年度審計報告列出對庫存有保留意見
的備註。

會計記錄未經整理

上市前年度會計記錄不全及沒有編制合併報表，會
計師可協助依據原始記錄重新編制或整理，並按有
關規定編制合併報表。

協助上市公司遵守上市規則要求

香港會計師在公司成功上市後可繼續提供協助，使
公司及董事均能遵守上市規則所要求的持續責任，
按照規定向香港交易所和股東報告有關的資料，以
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向公眾發佈的事項

協助上市公司向公眾發佈可能引起股價波動的事項，
例如：初步公佈當年利潤；股權出現重大轉讓；回購
公司的已發行股票；業務範圍出現變動等。

年報

根據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在年報中披露若干資
料。香港會計師可提供協助撰寫披露的資料主要包
括：集團主要業務的狀況和集團主要業務或在香港
境外經營的業務對營業額和業績貢獻的分析;所採
用的會計方法與有關上市規則所認可的會計準則出
現重大差異的解釋；集團的銀行貸款、透支和其它
借貸的分析;董事酬金;集團的財務摘要，關連交易
等事項。

中期報告

主機板上市公司的中期報告必須經由上市公司的審
計委員會或核數師審閱。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半年及
季度報告也必須經由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或核數
師審閱。

須予公佈的交易事項

香港交易所規定須予公佈的交易包括：非常重大的
收購事項；主要交易；須予披露的交易；股份交
易；及關連交易。會計師可提供協助撰寫該等披露
資料。

《證券及期貨條例》

上市公司有責任將有關主要股東（即擁有百分之五
或以上投票權的人士）和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擁
有的股份權益及淡倉的資料通知香港交易所。所需
披露的資料包括進行證券交易的日期、有關證券的
價格、數目和類別等。會計師可提供協助撰寫該等
披露資料。

對企業提供其它服務

協助制定財務管理制度，內部監控制度及會計管理
系統。另外，亦可協助培訓會計人員，提供公司秘
書、簿記及會計服務，擔任會計顧問，提供會計、
財務及稅務諮詢。

83
8_

SC
_2

01
11

22
9


